
 

 

 

 
 

汕交运函〔2018〕919 号 

 

关于督促超限超载当事人接受处理的函 
 

海丰县交通运输局： 

    现将广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《关于协助督促超限超载当事

人接受处理的函》转给你局，请加强对违章业户、司机的教育，

并督促该当事人尽快前往广州市治超非现场执法处理窗口接受

处理。 

  

附件 1：《关于协助督促超限超载当事人接受处理的函》 

附件 2：粤 N03417 基本信息表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6月 4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广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。 


